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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计分标准 数据来源

安全生产指

标（2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制度建立

1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扣 10分/项。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2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扣 10 分/项。

3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扣 10 分/项。

工作落实

4 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扣 30 分。

5 未按规定配备和使用安全生产设备设施的，扣 5分/项。

6 未按规定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扣 20 分。

7
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扣 10 分

/起。

8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扣 50 分/起；造成人身伤害的，扣 100 分/起。
应急管理、公安交管等

部门

9 存在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为的，扣 5分/起。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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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计分标准 数据来源

安全生产指

标（2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工作落实 10 未按规定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责任的，扣 5分/起。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卫生健康部门

经营管理指

标（2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备案管理 11 未按规定办理备案变更的，扣 5分/起；提交虚假材料的，扣 30 分/起。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制度建立 12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的，扣 10分/项。

教学车辆

及设备设

施管理

13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教练车档案的，扣 5分/辆。

14 使用不符合规定的车辆及设备设施开展培训的，扣 5分/起。

教练员管

理

15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教练员聘用管理制度的，扣 30 分；未按规定聘用教练员的，扣 10

分/起。

16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教练员档案的，扣 5分/人。

17 未按规定组织教练员培训的，扣 20 分。

18 未按规定开展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考核的，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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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计分标准 数据来源

经营管理指

标（2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教练员管

理
19

教练员违反职业道德，存在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等不良行为的，

扣 10 分/起。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工作落实

20 未按要求提供有关材料的，扣 5分/起。

21 未按要求落实重点、专项工作的，扣 30 分/项。

培训质量指

标（3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执行大纲

22 未按教学大纲规定制定教学计划的，扣 30 分。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23 未按教学大纲规定和本市要求的培训内容开展培训的，扣 10 分/起。

24 未按教学大纲规定的学时要求开展培训的，扣 10 分/起。

25 未按教学大纲规定的培训里程要求开展培训的，扣 10 分/起。

26 未在规定的场地、道路开展培训的，扣 10 分/起。

27 未按规定组织学员结业考核的，扣 2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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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计分标准 数据来源

培训质量指

标（3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学员档案 28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学员档案的，扣 2分/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计时管理

29 未按要求安装计时终端的，扣 10 分/起。

30 未按要求上传计时数据的，扣 5分/人。

培训考核

合格率
31

培训考核合格率，按从高到低顺序分别排名，排在后 15%-20%（含）的，扣 5分；后

10%-15%（含）的，扣 10分；后 10%（含）的，扣 15分。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服务质量指

标（2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服务公示 32 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经营项目、收费标准等情况的，扣 5分/项。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招生收费

33
宣传和广告内容存在“保证性承诺”“夸大宣传”“价格不符”“车型不符”，以

及侵犯学员知情权、选择权等情况的，扣 20分/起。

34 未按规定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的，扣 5分/人。

35 未按培训合同收费的，扣 5分/人；未按规定开具收费凭据的，扣 5分/人。

36 未按规定将预收培训费用纳入资金监管的，扣 10 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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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计分标准 数据来源

服务质量指

标（200 分，

扣到 0分为

止）

投诉率 37

投诉率=投诉量/培训人数*100%。

投诉率按从低到高顺序排名，排在后 15%-20%（含）的，扣 15 分；后 10%-15%（含）

的，扣 30分；后 5%-10%（含）的，扣 45 分；后 5%（含）的，扣 60 分。

行业举报投诉平台

学员满意

度
38

学员满意度，按从高到低顺序排名，排在后 15%-20%（含）的，扣 10分；后 10%-15%

（含）的，扣 20分；后 5%-10%（含）的，扣 30 分；后 5%（含）的，扣 40 分。
专业机构

新取证驾驶

员驾驶行为

指标（100

分，扣到 0

分为止）

三年内驾

龄驾驶员

交通违法

率、事故率

39

三年内驾龄驾驶员年度交通违法率，按从低到高顺序排名，排在后 15%-20%（含）的，

扣 10 分；后 10%-15%（含）的，扣 20 分；后 5%-10%（含）的，扣 30 分；后 5%（含）

的，扣 50分。
公安交管部门

40

三年内驾龄驾驶员年度交通事故率，按从低到高顺序排名，排在后 15%-20%（含）的，

扣 10 分；后 10%-15%（含）的，扣 20 分；后 5%-10%（含）的，扣 30 分；后 5%（含）

的，扣 50分。

加分指标

（加至 100

分为止）

表彰奖励 41 单位或个人获区级表彰的，加 10 分；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加 20 分。

驾培机构

服务保障 42 为重大活动、突发事件提供服务保障的，加 20 分。

节能减排 43 利用创新技术降低培训能耗，具有行业示范效果的，加 20分。

培训创新 44 积极参加相关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等试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加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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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计分标准 数据来源

降级指标

偷漏学时 45 计时数据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质量信誉考核降低一个等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

通运输执法总队

亡人事故 46

三年内驾龄驾驶员交通事故率连续四个季度排名在后 20%（含）的，且驾培机构存在

减少培训项目和学时、伪造或篡改培训系统数据等违规行为的，质量信誉考核降低

一个等级。

公安交管部门、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交通运输

执法总队

负面事件 47
发生群体事件或舆情事件，产生不良影响，受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质

量信誉考核降低一个等级。
舆情通报

注：三年内驾龄驾驶员交通事故率是指完成初学机动车驾驶培训或增加准驾车型驾驶培训，并通过考试取得相关证件后三年内发生负同等以上责

任的亡人事故率。具体计算方法由交管部门确定并通报我委。


